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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5－134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 永泰债、12 永泰 01、12 永泰 02、13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转让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3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永泰能

源”）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向重庆财信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财信集团”）转让所持有的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澳信托”或“目标公司”）3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进一

步强化公司主营业务，减少参股企业，实现投资收益。 

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华澳信托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167,605.46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以华澳信托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作价参

考依据，华澳信托 30%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50,310 万元。本次股权转

让华兴电力可实现投资收益约 6,700 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尚需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方可实施。 

 

    一、交易概述 

为了进一步强化公司主营业务，减少参股企业，实现投资收益。2015 年 10

月 27 日，本公司子公司华兴电力与重庆财信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华兴

电力将以 50,310 万元的价格向重庆财信集团转让所持有的华澳信托 30%股权，

转让价款将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 

    根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资评报[2015]156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以 2015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华澳信托全部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167,605.46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转让价格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华澳

信托 30%股权对应的转让款确定为 50,3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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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总经理专题办公会研究同意华兴电力出售所持华

澳信托 30%股权事项。同日，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公司董事长批准同意本

次股权转让事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

次股权转让事项在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尚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    称：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号1栋25层 

3、法定代表人：卢生举 

4、注册资本：71,600万元 

5、设立时间：1997年8月18日 

6、营业执照注册号：500000000005406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主要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投资，农业及旅游业

项目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金属材

料（不含稀贵金属）；（以下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执业）环境污染防治工程设计，

环境污染治理。 

重庆财信集团创办于 1997 年，是一家以城市运营商为战略定位，以房地产

发展和积累为基础，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着力构建环保、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及营运、养老及大健康、金融等产业为重点的企业集团。目前重庆财信集团

拥有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45 家，已在北京、深圳、成都、贵州、郑州、香港、悉

尼等地设立区域性子公司。 

重庆财信集团的控股股东为自然人卢生举先生，其持有重庆财信集团

74.36%股权。重庆财信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重庆财信集团总资产 2,256,190.07 万元，净资产

为 821,099.12 万元；2014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12,068.02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9,235.21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澳信托 30%的股权。 

（一）交易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名    称：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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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33 号花旗集团大厦 1702 室 

3、法定代表人：张宏 

4、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5、设立时间：1992年11月6日 

6、营业执照注册号：530100400004066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8、经营范围：从事下列本外币业务：（1）资金信托；（2）动产信托；（3）

不动产信托；（4）有价证券信托；（5）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6）作为投

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7）经营企业资产的重

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8）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

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9）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10）代

保管及保管箱业务；（11）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

固有财产；（12）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13）从事同业拆借；（14）法

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目前，本公司子公司华兴电力持有华澳信托 30%股权。 

（二）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和信审字（2015）000179

号《审计报告》，华澳信托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73,527,625.41  448,128,266.99 

发放贷款和垫款 100,000,000.00 7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49,482,057.55 421,342,057.55 

固定资产 5,168,701.10 5,663,274.15 

无形资产 12,393,614.22            12,755,038.02 

资产总计         1,296,452,753.41          1,248,380,657.68 

应付职工薪酬           99,116,198.20          104,322,869.07 

其他负债     92,645,529.28         63,306,032.57  

负债合计          246,387,067.75        229,852,289.35 

股东权益合计           1,050,065,685.66 1,018,528,368.33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06,727,617.72          432,677,971.68  

利润总额           38,436,675.92            204,719,575.23 

净利润 28,507,317.33            152,009,8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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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公司评估结果 

1、评估结果汇总 

根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资评报[2015]156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以 2015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1）采用收益法评估，华澳信托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167,605.46 万

元，较账面净值增值 62,598.89 万元，增值率为 59.61%。 

（2）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华澳信托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63,637.80 63,637.80 0 0 

2 非流动资产 66,007.48 66,200.75 193.27 0.29%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4,948.21 54,948.21 0 0 

4 应收款项类投资 6,800.00 6,800.00 0 0 

5 固定资产 516.87 710.14 193.27 37.39% 

6 无形资产 1,239.36 1,239.36 0 0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3.04 2,503.04 0 0 

8 资产总计 129,645.28 129,838.55 193.27 0.15% 

9 流动负债 24,472.93 24,472.93 0 0 

10 非流动负债 165.78 165.78 0 0 

11 负债合计 24,638.71 24,638.71 0 0 

1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5,006.57 105,199.84 193.27 0.18% 
 

2、评估方法 

考虑到本次评估的目的为股权转让，信托公司的股东权益价值不仅取决于公

司净资产的多少，更取决于公司信托资产规模及固有资产盈利能力、股东的影响

力、管理团队的能力等等方面，而这些方面直接反应就是公司的盈利能力。评估

机构认为采用收益法的结果更加适用，故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

结论。 

（四）交易标的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华澳信托 3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也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标的股权 

本次拟出售的公司的标的股权为：华兴电力所持有的华澳信托 3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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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价及支付方式 

（1）就标的股权，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总对价为人民币 50,31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应已包括转让方根据适用法律所应支付的与本次股权转让有

关的所有税费。 

（2）为接收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双方共同指定华夏银行为资金监管银行，

在该行开设监管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并签订相关账户监管协议。监管

账户户名为：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帐号：10279000000933320。监管账

户银行印鉴由财务专用章和个人名章组成，财务专用章由受让方保管，个人名章

由转让方保管。 

（3）受让方将股权转让价款全额转入监管账户后 10 个营业日内，双方签署

本协议、转让方完成控股股东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及公告披露本

次股权转让事项。受让方将股权转让价款全额转入监管账户之日为支付日（以下

简称“支付日”）。 

（4）在转让方完成控股股东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及公告披

露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后 5 个营业日内（以下简称“解付日”），双方根据约定程序

出具必要且充分的手续将监管账户中的股权转让价款解付给转让方。 

（5）受让方根据约定程序出具必要且充分的解付手续时，转让方应向受让

方提供：本协议、股东授权委托书。若根据银监会审批要求，需转让方另行提供

其他资料的，转让方应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提供。 

（6）监管账户中的资金于支付日（含）起至解付日（含）止的期间内所产

生的所有利息属于受让方。待股权转让价款全部解付给转让方后，双方配合共同

办理监管账户销户手续。 

3、审批及登记 

（1）本次股权转让在下述各条件均得到满足后的 5 个营业日内报送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授权的地方机构（“银监会”）审批： 

（a）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已通过书面决议批准本次股权收购； 

（b）其他股东已经以书面形式确认，同意转让方转让标的股权并放弃其就

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c）股权转让价款已全额解付给转让方； 

（2）本次股权转让在取得银监会批准后 5 个营业日内，报送中国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或其授权的地方机构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3）各方均应尽其商业上的合理努力以促使第 3.1 款和第 3.2 款中规定的条

件得以满足、取得必要批准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双方同意，自本次股权转让价款解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之日起，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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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享有标的股权的全部权益，并承担标的股权的风险和责任。标的股权自评估基

准日至解付日之间产生的期间损益均由受让方承担或享有。自解付日至本次股权

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期间，标的股权的董事会和股东会权利由受让方享有，

转让方应根据受让方的合理要求签署相应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但相关

事项损害或者预期可能损害转让方利益的除外。 

（5）若本次股权转让未取得银监会批准或因不可抗力无法继续履行，则转

让方在取得受让方书面通知后 10 个营业日内归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并按银行同档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相应资金占用费用。 

资金占用费计算公式：股权转让价款*银行同档同期贷款利率/365*实际占用

天数 

4、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受让方将股权转让价款全额转入监管账户之日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公司主营业务，减少参股企业，实现投资

收益。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本公司子公司华兴电力可收回现金 50,310 万元，实

现投资收益约 6,7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收回的资金将用于公司电力主业的发展。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股权转让协议； 

2、华澳信托资产评估报告； 

3、公司董事长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书。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